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圖 輸銷歐盟漁獲物魚市場（卸魚場）管理示意圖。 

 

魚市場（卸魚場）管理者檢附文件

向所在地地方政府提出申請 

地方政府初審後核轉 

本會漁業署或所委託機關審查 

10 日內通知書面審查結果 

通過書面審查後 

1 個月內辦理現場查核 

補
件 

現場查核評定合格之魚市場或（卸

魚場），由本會漁業署登錄為輸銷

歐盟漁獲物魚市場（卸魚場），並
於網站公告 

改
善
缺
失
後 

進
行
複
查 

 

輸
銷
歐
盟
漁
獲
物
魚
市

場
（
卸
魚
場
）
始
能
於

相
關
文
件
簽
署
註
記
為

輸
銷
歐
盟
合
格
漁
獲
物 

登
錄
有
效
期
限
為
３
年
，
期
限
屆

滿
前
３
個
月
內
得
重
新
申
請
登
錄 


